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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游子熠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21
傳真：02-87897604
E-mail：ziyi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300180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所詢政府採購辦理契約變更，原有項目數量增

加，以原契約單價，不訂底價之執行疑義案，復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3年8月2日府行採字第1130296467號函。

二、依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第47條第1項規定：「機關辦

理下列採購，得不訂底價。但應於招標文件內敘明理由及

決標條件與原則︰一、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

件；二、以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；三、小額採購。」查其

立法理由略以：「一、機關辦理採購因範圍廣泛，內容複

雜，有因無前例可循或同時有多種不同規格或性能之工法

產品可參與競標，致無法訂出客觀正確之底價者；有依其

性質，不須訂定底價者，亦有因金額過小，無訂定底價之

必要者。......」合先敘明。

三、承上，機關辦理採購，依採購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「訂定

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」規定不訂底價者，其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30371904

■■■■■■行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9/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3 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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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情形例如：機關所辦採購因範圍廣泛、內容複雜，有因

無前例可循或同時有多種不同規格或性能之工法、產品可

參與競標等情形，致機關無法訂出客觀正確底價；倘個案

依該款規定不訂底價，其決標依同法第52條第1項第2款辦

理者，除小額採購外，應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74條、第75

條規定成立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廠商報價，提出建議之金

額。

四、所詢疑義，貴府採購個案辦理契約變更，就原有項目數量

增加，擬以原契約單價執行乙節，既有原契約單價可作為

訂定底價之參據，即難謂無前例可循，而與採購法第47條

第1項第1款規定之立法意旨尚屬有別。至契約原有項目數

量變更是否擬循原契約單價訂定底價等執行策略，倘物價

指數無明顯波動，原有項目亦未因契約變更致其價格（或

施工）條件改變者，機關得依原單價訂定底價。

正本：彰化縣政府
副本：

52


